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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25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5 月 2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拟与关联方签署委托管理合

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你公司与相关方签订《委托管理合同》，拟受

托管理控股股东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苏环保）全

资子公司上海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院）。我

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： 

1.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海院业务发展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主营业

务、业务模式、市场竞争力、业务所属地区分布、是否与上市公司存

在同业竞争、与上市公司业务往来情况等，结合前述情况及公司战略

规划等说明公司与控股股东、上海院签订《委托管理合同》的原因与

必要性，对上海院实施委托管理对公司的影响，公司可能承担的风险

及责任情况，核实是否存在其他委托管理情形，并说明对上海院实施

委托管理但不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及合规性。 

2.请你公司结合上海院主营业务、盈利模式，最近一年及一期实

现收入、净利润情况以及疫情影响，说明《委托管理合同》中约定的

业绩目标是否合理、是否可实现，上海院实际完成的净利润值是否以

你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。 

3.请你公司结合工程承包（环保/市政/机电）二级资质取得条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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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场景、上海院已有资质等，补充说明在委托管理期间上海院至少

取得一项工程承包（环保/市政/机电）二级资质是否可实现，如未取

得，你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。 

4.请你公司结合委托管理期间职责与目标、业绩考核指标、公司

拟投入的人员及资源情况等，说明委托管理费用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6 月 7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31 日 

 

 


